衡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撤诉申请书

衡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：

申请人     于    年   月   日向贵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，贵会于    年   月   日以衡劳人仲案字〔   〕第  号立案受理。申请人申请仲裁后，与被申请人自行和解，已经达成和解协议。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一条和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》第四十二条规定提出申请，申请撤回该仲裁申请。
 申请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